
采购需求

说明：

1. 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本招标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 号）的规定。

（2）本国产品标准的货物具体是指《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中的货物类产品，但不

包括其中的房屋和构筑物，文物和陈列品，图书和档案，特种动植物，农林牧渔业产品，矿

与矿物，电力、城市燃气、蒸汽和热水、水，食品、饮料和烟草原料，无形资产。

2.“实质性要求”是指招标文件中已经指明不满足则投标无效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离

的条款，或者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

3.采购需求中出现的品牌、型号或者生产厂家仅起参考作用，不属于指定品牌、型号或

者生产厂家的情形。投标人可参照或者选用其他相当的品牌、型号或者生产厂家替代。

4. 投标人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如实响应招标文件，对招标文件提出的要求和条件作

出明确响应，否则将作无效响应处理。对于重要技术条款或技术参数应当在投标文件中提

供技术支持资料，技术支持资料以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形式为准，否则将视为无效技术支持资

料。

5.投标人必须自行为其投标产品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的行为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6.本项目标的所属行业：其他未列明行业。

7.医院洗涤业务概况：2年布草洗涤量约为 530 万件。在合同期限内实际发生的数额不

能超过本项目采购总预算：704 万元。

序号 标的的名称
数量及

单位
技术要求

1

广西壮族自治

区妇幼保健院

布草洗涤服务

采购

1 项

一、采购项目服务要求

（一）洗涤质量要求

▲1、中标供应商的洗衣房管理、衣物洗涤、消毒、存储、收送执行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颁布的《医疗机构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标准》

（WS/T 508-2025）、《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医院感染管理办法》



《医院感染暴发报告及处置管理规范》等文件的要求。若相关规范

有更新，应按照最新的相关规范执行。采购人相关部门每年定期到

中标供应商厂房查看、抽检两次，根据《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

范》等文件，查看采购人制定的医院布草运送、洗涤消毒操作流程

等内容，监督中发现不符合规范的，采购人有权对中标供应商进行

处罚，出现三次采购人有权依法终止合同。

▲2、布草的消毒洗涤必须遵守分类原则，医护工作服单独洗；小

孩服、PICU 布类、康复中心布类等儿科布草单独洗；产科、妇科床

单、大人病号服等妇产科布草单独洗；手术室布类单独洗（洗手衣

除外）；洗手衣单独洗；服务室白布单独洗；新生儿科、服务室、

手术室等科室布类专机专洗。大便污染布、乙肝、艾滋等传染病布

类，由使用科室通知中标供应商，用红色袋子单独包装，分别浸泡

蒸煮消毒后再洗涤。

▲3、洗涤用品符合环保要求及使用不易破坏布草的洗涤剂、消毒剂。

因中标供应商原因造成被服丢失或人为损坏的应由中标供应商负责

赔偿。

▲4、各科室的干净衣物必须折叠整齐、规范，按各种布类的

折叠方法进行折叠。折叠后的所有布类平整、无穿孔、无缺损、

无粘附物。根据需求对特殊衣物进行熨烫。经熨烫的被服平整，

无双重痕迹和不规则熨烫。

5、中标供应商对有洞眼但未达到报废的布草进行缝补，缝补时要尽

量用相同的布料，按布纹进行缝补，保持美观。对掉扣子、松紧带

及时补丁、更换。

6、布草洗涤无异味、不脱色、不变形。达不到要求(留有污渍)重

洗，但不重复计价。

▲7、洗涤场所的被服，每天要完成洗涤，不允许留在洗衣机里过

夜。

8、实现项目布草交接、清点、存储、发放以及回收等过程的智能

化管理及全流程可追溯。采购人不另行付费。

9、洗涤具体细则见附件 2《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洗涤工作管

理细则》

10、战疫洗涤服务：按医院感控要求，进行洗涤。严格遵守操作流

程，配合科室各种特殊、紧急的应急事务，达到感染控制质量标准。

（二）提供服务的厂房环境、设施及洗涤管理要求：



1、符合国家环保、工商、卫生、防疫等部门的有关要求，污水处理

达到国家相关排放标准。

2、具有洗涤医用布草要求的设施[包括加热（最高温度达 90℃）功

能的专用洗涤和烘干设备、烫平等]、和专业技术能力。

▲3、合理布局，按布草洗涤流程设置清洁区和污染区，二区三通道

设置合理。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洗涤厂各功能区平面图、设备清单

及图片。

▲4、布局具体要求：

（1）应远离垃圾处理站或有明显的污染场所，附近无有害气体、烟

雾、灰尘和其他有毒有害物品。周围环境无蚊蝇等害虫孳生地；工

作区内门窗应安装纱网，明地沟应加盖或加装金属网，防蚊、蝇、

鼠等有害生物。

（2）有脏污医用布草接收通道和运送清洁医用布草的通道，通道间

不应有交叉。

（3）工作区域设置污染区和清洁区，两区之间应有完全物理隔离屏

障，其中在清洁区内可设置部分隔离屏障。

（4）污染区应设医用布草接收/分拣间、洗涤/消毒间、污车存放间

和更衣（缓冲）间等； 清洁区应设烘干间、熨烫间、修补/折叠间、

储存/发放间、洁车存放间、更衣（缓冲）间及质检室等。

（5）工作区内应保持良好空气流通，至少应在收集分拣和清洁医用

布草储存区域安装空气消毒设施。

（6）污染区和清洁区宜分别设置洁具间及手卫生设施。

（三）布草收送要求

▲1、收送时间：原则每天收一次、送一次(特殊科室按科室需求灵

活变动收送次数），中标供应商须每天上午 12点前将洗涤干净的布

草按时送达采购人指定位置。

2、特殊情况或特殊科室按科室要求收送。

▲3、收送工作要求：由采购人提供场所，中标供应商派驻医院的工

作人员不少于 14 人（含项目经理 1 人，领班 1 人，兼职缝补工 1人），

工作人员所有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支付，用于负责布草洗涤用品的收、

送、缝补、报损、结算等工作。

4、中标供应商须保证用于物流的车辆在每次运送洁净布草前按照相

关院感标准进行严格的消毒处理并达到院感要求，自备院内各病区

收送布草的车辆、分发工作台及工作中必须的物料、材料和工器具，



充分满足工作需要。维修和配件更换由中标供应商自行承担费用；

并按采购人要求定期消毒；中标供应商根据医院要求，每天必须将

洗净布草发放给各病区，并清点数量，双方签字确认。如有收送不

按要求执行，情况影响医院工作正常运行，医院视情节严重程度处

罚 500-5000 元；严重影响医院正常运行时，医院有权依法终止合同。

（四）布草收送质量标准

1、牢固树立服务思想，热情为临床服务，爱护医院物品。

2、每天及时到病区和科室收送各类布草，并要求当面点清各

种净物和脏物布草的数量，登记填写好每天的清单，并签名写

清日期。

3、收工作衣、工作裤时要检查有无科室标记，如没有要给予

补上科室的标记。

4、清理医护人员制服口袋物品、（如有口红、碳素墨水等而

造成串色，由中标供应商负责) ，达不到要求(留有污渍) 重

洗，但不重复计价。

5、收送物品的车辆要按规定乘用电梯。

6、指定地点收集脏污被物，避免在病房过道、走廊清点，装

入密闭容器内，专线运送，路线由洁到污，不得逆行。运送密

闭容器洁、污分开，洁、污运送车有标志，用后及时清洁、清

毒。

7、科室反映的问题当日回复妥善处理。

（五）报废布草处理方式

1、布草的自然磨损，由中标供应商负责及时缝补(包括：缝补、掉

扣子、松紧带及补丁)；人为损坏、弄丢的由中标供应商负责赔偿，

费用按该物品在采购人采购该物品的合同价计算。

2、科室被服新增或报废，由科室增加，报废的，必须双方清点，科

室及时补充，费用由科室负责。公共报废的布草（病人被服、医务

人员值班被服）需采购人总务科管理人员清点、确认，并及时补充，

费用由科室按同类布草洗涤量进行分摊。

3、布草报废标准如下：布草有超过三个补丁(一个补丁不能超过 2

厘米)，布草中间部位或显眼位置有大块污渍及二块以上超过 5厘米

的污渍；布草低于 5 成新；发黄、变色、染色、霉烂。对不符合医

院要求的，定期清理，交予采购人处置。

4、所有报废的布草要交由采购人进行销毁，不能重复使用。



5、中标供应商必须控制好被服的自然损耗率，每月被服的损耗率不

得超过月洗涤总量的 1‰，否则中标供应商承担超出标准部分被服更

新费用，具体金额按该洗坏物品在采购人采购的合同价计算，费用

从应付布草洗涤费中扣除；或者中标供应商直接赔偿与洗坏物品同

款产品。如中标供应商在服务过程中，出现批量遗失，所有损失由

中标供应商承担，费用按遗失物品在采购人采购遗失物品的合同价

计算。

二、其他服务要求

1、采购人有权对中标供应商在本项目中的经营管理行使监督权。

2、采购人有权不定期对中标供应商的洗涤质量、洗涤用品、收送车

辆进行抽查。

3、采购人有权对洗衣房的消毒技术提供指导。

▲4、中标供应商必须满足采购人每日所需被服量的洗涤业务，如果

采购人发现中标供应商在未完成采购人被服洗涤及满足服务的情况

下，承接采购人以外的洗涤、配送业务，有权停止中标供应商合同。

5、如有紧急疫情发生，有权要求中标供应商配合采购人完成各项洗

涤工作。

6、采购人提供物业用房（租赁给中标供应商，场地包括：干净及脏

车辆存放消毒处、干净被服存放处、干净布草分拣处、污染被服存

放处、缝补修改零星被服处等）

7、如采购人发现中标供应商的洗涤及收送设备不能满足各项洗涤工

作时，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供应商增加设备以满足服务要求及标准，

如采购人发现中标供应商的洗涤及收送设备不能满足各项洗涤工作

时，采购人有权处罚中标供应商 1000-100000 元达到三次的采购人

有权依法终止合同。

8、采购人在督查中发现中标供应商派驻的现场负责人管理不当或不

能胜任管理工作时，经提出三次整改依然无改变现象，采购人有权

利要求中标供应商撤换，如不及时撤换，采购人有权对中标供应商

进行处罚，处罚金额按 100 元/天/人，处罚扣款直至新现场负责人

到岗之日为止。

三、中标供应商的其它要求

1、中标供应商需具备能完成本项目服务要求的洗涤场地及相关洗涤

设备，采购人不提供任何洗涤场地及设备。自主经营，独立核算，

项目不允许分包。有权决定洗衣房的机构设置、在本项目中的人事



任免和专业技术人员的聘任。

2、在服务期内，中标供应商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购置新的设备，费

用由中标供应商出资。

3、在保证采购人洗涤服务工作正常，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方可承接

采购人以外的洗涤业务，但其他单位的洗涤及物品另行配备独立的

区间分开存放和洗涤，不能混淆，避免交叉感染，在对外业务中所

引起的责任和纠纷，由中标供应商自行负责。

4、严格按照卫生部现行《医院消毒技术规范》要求洗涤消毒医院布

草。如因布草质量造成医院感染的，经过核实，由中标供应商负责

一切责任，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若相关规范有更新，应按照最

新的相关规范执行。

▲5、收送医院洗涤布草车辆要严格区分，专车专用，不能混运混放，

必须严格按污染区洁净区各行其道，避免交叉感染。

6、中标供应商需按规定的工作流程收送布草并与科室签收清点交接

单，如未双方清点收送，造成被服丢失的，由中标供应商负责赔付；

如采购人科室不配合清点，中标供应商可以把被服拉回被服存放处，

由采购人科室自行到存放处领取。

7、如有紧急疫情发生，中标供应商为完成各项洗涤工作，有权要求

采购人提供防护物资、感控培训、洗涤消毒指导等。

8、负责对采购人医用布草进行标记，含医院标记、科室标记、工作

服编号等，便于洗涤后分送。不另行计算费用。

9、被服因机器、人为原因造成损坏，经双方确认责任后，错误在中

标供应商的由中标供应商赔偿。

10、中标供应商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教育，提高安全生产意识，保

证生产安全，因安全生产问题和由中标供应商原因引起的一切责任

事故由中标供应商负责。

11、中标供应商负责人、洗涤人员等投入服务人员在岗履行工作职

责期间，发生自身的人身伤害、伤亡，均由中标供应商负责处理并

承担经济和道义上的责任，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12、中标供应商用工时必须为每位员工购买社保，如员工已达退休

年龄或员工已经自购社保或自购新农合的，需提供相关保险的复印

件给中标供应商备档，经中标供应商批准后员工方可放弃由中标供

应商购买社保。

13、中标供应商违反国家相关法规，与聘用人员发生纠纷的，均由



中标供应商负责调解与处理，采购人不承担责任。

▲四、其他

1、配置有隔离式洗衣机（容量≥100kg）或其他满足本项目服务实施

要求的设备≥5台；

2、配置有烘干设备（容量≥100kg）或其他满足本项目服务实施要求

的设备≥2台；

3、配送运输车辆: 拟投入满足项目要求的运输车辆≥3辆；

4、配置其它 “隧道式(洗涤龙)”或同等处理水平的大型洗涤生产

线、全自动折叠熨烫机、“隧道式干衣龙”或中位高吊烫平折叠系统、

能源供应配备有应急备用设备。

▲一、商务要求

合同签订期 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5 个日历日内。

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2年。

提交服务成果地点 南宁市兴宁区厢竹大道 59 号、南宁市兴宁区厢竹大道 61 号。

售后服务要求

1、提供服务的质量保证期为：2 年（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计）

2、处理问题响应时间：在质量保证期内，由中标人接到采购人处理问题通知

后按紧急程度，30 分钟至 2 小时内到达采购人指定现场。

投标报价

1、报价必须含以下部分，包括：服务人员费用（含工资、社保费、劳保、意

外伤害保险、福利等）、办公费用（含通讯费、办公用品、培训费、维修费等）、

洗涤设备、运输设备、装卸费、管理费、利润、税费等完成合同所需的一切

本身和不可或缺的所有开支、政策性文件规定的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

等各项全部费用的总和。

2、报价以下浮率的方式进行报价，投标人根据附件 1《布草洗涤单价上控价》

进行报价，采购预算价为 704 万元，签订合同总价即为采购预算价，结算时

合同实际结算总金额不能超过采购预算价，投标人自行评估考量每样品种的

下浮空间，并给出一个所有品种的整体下浮率，有效下浮率为：3.00%≤下

浮率＜100%，否则投标无效。

付款方式

（1）洗涤费用：按每月实际发生的洗涤被服数量进行结算，即：每月布草洗

涤费用＝每月被服洗涤数量×布草洗涤单价中标价【附件一：布草洗涤单价

中上限单价*（1-中标下浮率）】- 院内物业用房费用（租赁场地费+水电费）

-质量不达标扣款。

（2）租赁医院物业用房费用：租赁医院物业用房费用：10 元/ m
2
。

（3）如中标供应商未按附件二《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洗涤工作管理细

则》标准服务，采购人扣罚费用的，也要在中标供应商的实际费用中扣除。



（4）中标供应商每月 5 日前将上月各科洗涤费用分科统计汇总呈报采购人。

采购人审核无误后支付给中标供应商上个月的洗涤费。

（5）科室新增或报废布草，由科室报废，必须双方清点，科室及时补充，费

用由科室负责。公共报废的布草（病人被服、门诊诊疗床、医务人员值班被

服）需采购人总务科管理人员清点、确认，并及时补充，费用由科室按同类

布草洗涤量进行分摊。（新被服制作由医院布草制作中标公司完成）。

（6）中标供应商必须控制好布草的自然损耗率，每年被服的损耗率不得超过

年洗涤总量的 5‰，否则中标供应商支付超出标准部分被服更新成本的 50%。

如中标供应商在服务过程中，出现批量遗失，所有损失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7）合同终止时，最后一个月的洗涤费，待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双方交接清

楚后付清。如有争议，按双方协商结果支付。

履约保证金

履约保证金金额：按暂定中标金额（2年采购预算）的5%（如中标供应商为中

小微企业，按2%）

履约保证金的形式：中标供应商可以选择电汇、转账、支票、汇票、本票、

保函等形式缴纳或提交。

履约保证金指定账户：

开户名称：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南宁市高新支行

银行账号：451060601010160018997

备注：在签订合同之前，中标供应商需把履约保证金足额交到采购人指定账

户。未提交履约保证金的，不予签订本合同。履约保证金自服务期结束后，

待中标供应商履行完合同义务且无违约情况下，由中标供应商提出书面申请

后，采购人无息退还。本合同履行过程中，中标供应商存在违约的，采购人

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先行扣除按本合同约定中标供应商应付款项，不足部分

由中标供应商另行支付，采购人直接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按本合同约定中标

供应商应付款项的，中标供应商应于接到采购人补足履约保证金通知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补足。

二、与实现项目目标相关的其他要求

（一）投标人的履约能力要求

管理体系要求 见本招标文件 “评标办法及评分标准”。

业绩要求 见本招标文件 “评标办法及评分标准”。

（二）验收标准

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三）验收方法



1、检查服务范围

交付服务：服务交付现场，中标供应商应在采购人单位人员在场情况下当面交付，双方签字确认。中

标供应商应保证交付服务到达采购人所在地完好，如有缺漏、损坏或其他不满足要求的缺陷，由中标

供应商负责更换。

其他服务内容：根据招标文件检查服务内容是否满足要求。

2、中标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未达到招标文件规定要求，且对采购人造成损失的，由中标供应商承担一

切责任，并赔偿所造成的损失。

3、其他验收要求按第五章《合同主要条款格式》执行，未尽事宜按照《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政

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采〔2015〕22 号]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

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规定执行。

（四）其他要求

1、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提供资质证明、简介等资料(包括目前所管洗涤业务情况介绍)。

2、技术方案体现投标人对投标医院洗涤的总体目标(即在一定期限内质量管理达到何种标准)，并可

包括如下内容：

(1)投标人拟采取的管理方式，包括内部管理架构设置、动作机制、工艺流程、信息反馈处理机制、

员工待遇、激励机制等。

(2)管理人员及员工配备。包括：人员的编制、配置情况，素质要求(学历、能力、经历)，培训计划、

上岗考核标准等。

(3)服务承诺。对本项目服务范围及要求进行逐条响应。

(4)管理工作所需的物资准备计划。

(5)档案建立与管理。包括管理档案、投诉与回访记录等。

(6)质量承诺，投诉处理及回访率、管理人员专业培训合格率、科室满意率等。

3、配备人员要求：采购人不组织统一现场勘察，投标人可自行勘察现场，根据上述管理内容及要求

合理配备设备及人员。

投标人根据自身情况提供项目实施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拟投入场所情况、拟投入洗涤、运输设

备保障能力情况、洗衣房管理及工作流程方案、人员投入及管理方案、环境管理方案、售后服务方案

等。

附件 1：布草洗涤单价上控价

序号 布草名称 单位 上控单价（元） 每年预估洗涤量 备 注

1 被套 张 2.2 153578

2 床单 张 1.75 188470



3 棉床罩 张 2.3 1147

4 床罩 张 1.6 82

5 空调被 张 2.5 1521

6 毛毯 张 2.5 81

7 枕套 个 0.8 137945

8 工作服 件 1.77 122557

9 工作裤 条 1.65 63405

10 洗手衣 件 1.65 235508

11 洗手裤 条 1.65 233840

12 背心/马甲 件 1 35

13 羽绒服 件 2 9

14 隔离衣 件 1.6 18393

15 病号服 件 1.4 43893

16 病号裤 条 1.4 43125

17 病人裙 条 1.1 10210

18 腹带 条 0.8 14361

19 毛巾 张 0.5 30681

20 浴巾 张 0.7 110793

21 蚊帐 顶 1.5 9664

22 窗帘/隔帘 张 2.5 2879

23 枕巾 张 0.5 41

24 小方巾 条 0.2 67315

25 小被套 张 1 55286

26 床围 张 0.8 6580

27 绿单/陪人床单 张 1.1 2594

28 箱套/机罩 个 0.5 59

29 污物袋 个 1 0

30 小布袋 个 0.8 1725

31 大布袋 个 1.3 306

32 小约束带 条 0.5 8605

33 大约束带 条 0.8 9402

34 小布套 个 0.7 916

35 大布套 个 1 423



36 手术大衣 件 2 84805

37 大剖腹单/大孔巾 张 1.98 31211

38 手术小孔巾 张 1.1 21245

39 手术大包布 张 2 81476

40 手术小包布 张 1.1 65142

41 手术脚套 个 1 28907

42 治疗巾 张 1 163251

43 服务特大包布 张 1.5 29616

44 服务双包布 张 1.3 197351

45 服务单层包布 张 1 30084

46 服务小包布 张 0.5 26495

47 服务大孔巾 张 1.3 33696

48 服务脚套 个 1 10099

49 B 超套 个 0.5 5087

50 小手套 个 0.2 28600

51 长型尿片 张 0.8 36574

52 毛毛衣/婴儿衣 件 0.6 47451

53 毛巾被 张 2.06 670

54 鸟巢衣 件 1 17207

55 小棉衣/鸟巢棉 件 1 14794

56 袖套 个 0.3 124

57 帽子 顶 0.2 5260

58 包布 张 1 33390

59 脚套 个 1 6432

60 光疗垫 张 0.8 1035

61 孔巾 张 1 6497

62 儿童衣 件 0.6 18722

63 儿童裤 条 0.6 10278

64 小孔巾 张 1 12

65 棉脚套 个 1 1558

66 暖箱布 张 0.8 7771

67 围箱布 张 0.8 2511

68 纱布 张 0.3 1631



69 小床单 张 0.8 17380

70 毛衣 件 1.5 2201

71 小蚊帐 顶 0.8 2401

合计 80.51 2646933

附件 2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洗涤工作管理细则

为了进一步推进医院后勤社会化的改革进程，为了加强监督和管理工作，更好地为临床

一线服务，制定如下管理细则：

一、洗涤作业程序

(一)洗衣房的作业应按照收集、运输、分类打包、洗涤、脱水、烘干、熨烫、折叠、储存(打

包)、分送等步骤，洁净物品在储存(打包、分类)前应检查有无破损、掉线、掉扣、毛边、

污渍洗不掉的现象，需要报废的，应做好新布草的补充工作，新布草应印上医院、科室的标

识后需进行漂洗，才可与干净布草一起放置，以便待送。

(二)收集与分类

1、收送推车要分为干净用车、脏污用车，并印上明显标识，实行专车专用。

2、干净用车要分为病人被服用车，工作服专用车。下送各种干净被服时，做到专车专

用，推送干净衣服要打包好，不允许裸露，并在车上盖上干净布单，只允许走干净电梯运输。

3、脏污用车要分为病人被服专用车，工作服专用车。各种脏污被服要分别收集分别打

包运送，特别是污染上传染病菌的特殊的脏污被服要专车专人专收，单独处理。

4、为了防止交叉感染，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收集脏污被服时，都不能在病房随便抖动，

推送脏衣物要在车上盖上干净布单才能运出病区污染区，并走污物电梯运输。

5、收完脏污被服后，收送人员在送干净被服前必须将身上脏衣服及鞋子换下，经过 7

个步骤洗手和淋浴干净后，换穿上干净工作服后才能下送各种干净被服。

6、运输用车，要分脏污运输车和干净运输车，严格专车专用。每天要进行消毒。

7、收脏被服推车每天要进行消毒 2 次(中午、晚上)，干净推车每天消毒 1 次。

（三）洗涤流程

1、洗涤必须严格遵守卫生部门有关规定及洗衣房洗涤消毒工作制度，在洗涤被污染的

被服前，应先用消毒剂按配比进行浸泡 30 分钟，然后用清水洗净，再投入机内按程序洗涤。

婴儿用品、病房被服、工作服、值班被服、特种被服等都要实行分开洗涤烘干专机专用。

2、洗衣机的水温必须达到消毒的作用，烘干机用气要达到被服烘干透，不允许潮湿。

3、洗衣机口要做到放入脏污被服后，要用消毒剂进行消毒，才可洗涤。

4、洗涤干净的被服要进行熨烫后，方可折叠。

二、质量考核及监管办法



1.考核内容:被服洗涤质量、工作效率、服务态度，环境卫生。

2.洗涤工作质量、服务质量由总务科负责督促检查，并派督导员进行洗涤质量的监管、

督促。感控科负责指导预防交叉感染和卫生知识方面培训，全程监督洗衣房在收送、洗涤工

作中的预防、消毒、隔离，洗涤剂及浓度配比等预防交叉感染工作。

3.每月考核一次，由总务科每月将考核表下发到科室，由科主任、护士长对考核内容进

行评价，并对各科室上交的考核评价情况进行统计，表格评分标准分优良≥90 分、合格≥

80 分、差＜80 分三种。

4.根据各科考核总评统计结果扣除洗涤工作质量费用后，还需另行扣除:合格率低于

80％的，一次性扣 2000 元。合格率不足 60％的，一次性扣 3000 元。

5.洗涤工作质量：在监督检查工作中发现存在问题，除要求公司做出整改以外，并按合

同规定从洗涤费中扣除相应经济损失。

（1）乙方未按照最新《医疗机构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标准》（WS/T 508-2025）进行

洗涤的，扣 20 分/次，且同时扣款 5000 元/次。若相关规范有更新，应按照最新的相关规范

执行。

（2）收送医用布草时发现漏收、不收、不送、漏送或者不按规定时间收送及清点的，

不能做到当天及时下收下送，送货单上写的医用布草量与实际数量不符的，扣 1分/次，且

同时扣款 30 元/次。

（3）收送医用布草时，不按要求在指定地点存放医用布草，乱堆乱放，造成院内通道

使用受到影响的， 扣 2 分/次，且同时扣款 100 元/次。

(4)被服洗涤不干净下送到科室的，每件扣 1 分，扣 2 元 (不论大件小件)。

(5)所有布草类制品如有掉线、掉扣不钉、不补下送到科室的，每件扣 1 分，扣 2 元。

(6)被服修补颜色不相同的，每处扣 1 分，扣 2 元。

(7)衣服补丁扣子颜色不相同的，每件扣 1 分，扣 2 元。

(8)由于工作原因，造成各种被服丢失，超 15 天不及时补上的，除补上新的被服外，每

件扣 5分，扣 10 元。

(9)被服送错每件扣 1 元；造成影响临床科室使用的，每件扣 2 分，扣 10 元。

(10)被服没有按时下送，拖延时间超过 30 分钟以上 1小时以内的每次扣 15 分，扣 200

元，造成影响手术的每次扣 20 分，扣 500 元，造成严重后果的以医院决议进行处罚；或因

被服洗涤质量原因，造成影响手术的每次最低扣除 1000 元；因停水、停电、锅炉坏(三天以

上)及不可抗力因素的可以免责，并提前通知科室，及时做好应急预案工作，不能影响手术

的正常开展。

(11)在收送被服时，不按照专车专用的，院内收送车发现一次扣 300 元，院外转运汽车

发现一次扣 3000 元。收送的布草，不按全封闭打包要求进行收送的，发现一次扣 300。扣 5

分。



(12)在洗涤过程中，不按消毒工作制度操作的，每发现一次扣 3000 元；不分类洗涤，

同机混装混洗，每发现一次扣 2000 元。扣 5 分。

(13) 服务态度不好影响工作，被科室投诉，不论什么原因，经核实确认属实每次扣 1

分，扣 10 元。

(14)不配合医院工作，不接受监督检查的每次扣 100 元，对医院工作直接造成影响的，

根据实际情况每次扣 500-1000 元。扣 5 分。

(15)因停水、停电、锅炉坏(三天以上)及不可抗力因素的可以免责，并提前通知科室，

及时做好应急预案工作，不能影响医院的正常使用。未通知影响科室使用的扣 5 分，扣 200

元。

（16）洗衣房洗涤组、收送组工作环境卫生达不到感控标准的，每次扣 5 分，扣 500

元。

（17）干净被服储存未按感控科要求进行储存的，达不到感控标准的，每次扣 5 分，扣

罚 300 元。

（18）被粪便污染(或包有粪便)的被服，没有按照要求进行初处理(冲水、浸泡)，造成

其它布草污染，扣 5分，扣 300 元。

6、制定医院感染监控年度计划，医院感染监察方案和措施。

7、院区内租赁物业用房不允许使用大功率电器，不允许给电动车进行充电，发现一次按医

院规定处罚。造成重大事故的，由乙方负责赔偿及承担一切责任。



附件 1：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

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6号)，制定本规定。

二、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微型三种类型，具体标准根据企业从业人

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结合行业特点制定。

三、本规定适用的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

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业，零售业，交通运

输业（不含铁路运输业），仓储业，邮政业，住宿业，餐饮业，信息传输业（包

括电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

管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其他未列明行业（包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社会工作，文化、体育

和娱乐业等）。

四、各行业划型标准为：

（一）农、林、牧、渔业。营业收入 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

中，营业收入 5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5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

企业，营业收入 5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二）工业。从业人员 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

企业；从业人员 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

人员 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三）建筑业。营业收入 800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8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

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60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5000万元及以上的

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3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

业；营业收入 3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四）批发业。从业人员 2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

业；从业人员 5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

员 5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五）零售业。从业人员 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5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

业；从业人员 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

员 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六）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 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万元以下的为



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3000万元及以上的

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

从业人员 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2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七）仓储业。从业人员 2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

企业；从业人员 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

人员 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八）邮政业。从业人员 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

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

型企业；从业人员 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

业人员 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九）住宿业。从业人员 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

企业；从业人员 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

人员 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餐饮业。从业人员 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

企业；从业人员 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

人员 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一）信息传输业。从业人员 2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0万元以下的

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万元及以上

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

业；从业人员 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万元及以上的

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三）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收入 2000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10000万
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10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5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1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2000万元及

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 1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20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

企业。

（十四）物业管理。从业人员 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00万元以下的为中

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

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

从业人员 1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五）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 300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20000万元

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8000万元

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100万元及以上的为

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六）其他未列明行业。从业人员 300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

从业人员 100人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人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

业人员 10人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五、企业类型的划分以统计部门的统计数据为依据。

六、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各类所有制和各种组织

形式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本规定以外的行业，参照本规定进行划型。

七、本规定的中型企业标准上限即为大型企业标准的下限，国家统计部门据

此制定大中小微型企业的统计分类。国务院有关部门据此进行相关数据分析，不

得制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企业划型标准。

八、本规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修订情况和企业发展变化情况适时修订。

九、本规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

十、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国家经贸委、原国家计委、财政部和国家

统计局 2003年颁布的《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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